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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 12月 13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动力”或“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相

关规定，拟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原条款内容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修订后条款内

容 

第十九条 股东大会对关联交易的决

策权限： 

（一） 交易（公司提供担保、受赠

现金资产、单纯减免公司义务的债务

除外）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且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重大关联交易。公司拟发

生该等关联交易的，应当提供具有执

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证券服

务机构对交易标的出具的审计或者评

估报告。对于本制度第七章所述与日

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交易

标的，可以不进行审计或者评估； 

（二） 公司为关联人及持股 5%以下

的股东提供担保。 

第十九条 股东大会对关联交易的决策

权限： 

（一） 交易（公司提供担保、受赠现

金资产、单纯减免公司义务的债务除

外）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的重大关联交易。公司拟发生该

等关联交易的，应当提供具有执行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证券服务机

构对交易标的出具的审计或者评估报

告。对于本制度第七章所述与日常经

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交易标

的，可以不进行审计或者评估； 

（二） 公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 

第三十条 公司拟与关联人发生本制

度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重

大关联交易，应当在独立董事发表事

第三十条 公司拟与关联人发生重大关

联交易，应当在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

可意见后，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

事作出判断前，可以聘请独立财务顾

问出具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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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原条款内容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修订后条款内

容 

前认可意见后，提交董事会审议。独

立董事作出判断前，可以聘请独立财

务顾问出具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

据，费用由公司承担。 

公司审计委员会应当同时对该关联交

易事项进行审核，形成书面意见，提

交董事会审议，并报告监事会。审计

委员会可以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出具报

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费用由公司

承担。 

用由公司承担。 

公司审计委员会应当同时对该关联交

易事项进行审核，形成书面意见，提

交董事会审议，并报告监事会。审计

委员会可以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出具报

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费用由公司

承担。 

第四十四条 公司披露的关联交易公

告应当包括：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二） 关联人介绍； 

（三） 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四）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

政策； 

（五） 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

司的影响； 

（六）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

发表的独立意见； 

（七） 独立财务顾问的意见（如适

用）； 

（八） 审计委员会的意见（如适

用）； 

（九） 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十） 控股股东承诺（如有）。 

第四十四条 公司披露的关联交易公告

应当包括： 

（一） 关联交易概述及关联交易标的

的基本情况； 

（二）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人

基本情况；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

策，成交价格与交易标的账面值或者

评估值以及明确、公允的市场价格之

间的关系，以及因交易标的的特殊性

而需要说明的与定价有关的其他事

项；若成交价格与账面值、评估值或

者市场价格差异较大的，应当说明原

因；交易有失公允的，还应当披露本

次关联交易所产生的利益的转移方

向； 

（四） 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

的影响，包括进行此次关联交易的真

实意图和必要性，对公司本期和未来

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等； 

（五）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发

表的独立意见； 

（六） 董事会表决情况（如适用）； 

（七） 独立财务顾问的意见（如适

用）； 

（八） 审计委员会的意见（如适

用）； 

（九） 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十） 控股股东承诺（如有）； 

（十一） 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要求的

有助于说明真实情况的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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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修订，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除上述主要修改内容外，《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其他主要内容保持不变。修

订后的规则全文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2021 年 12 月修

订）。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